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8號

原      告  蘇瑞宗即疌榮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張慶和即昇龍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代理人    廖威斯律師

上當事人間返還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間將自訴外人國介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介公司）承攬之消防工程中之配管安裝等

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轉包予被告施作，採點工制，實作實

算，而被告進場施作後即陸續以缺錢為由，向原告預支工程

款，總計已向原告請領新臺幣（下同）2,150,977元之工程

款。惟被告每日實際進場施作之工人僅約6至8人，導致系爭

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國介公司於111年10月份要求原告必須

加派工人進場趕工，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被告竟仍同步承接

別家廠商工程，致無法補足人力施作系爭工程，原告乃以被

告嚴重遲延工程進度為由，解除與被告之承攬契約。迨系爭

工程完工後，原告與國介公司結算時，遭國介公司就其自行

僱工施作及工安罰款部分扣款計711,010元（僱工部分618,0

10元、工安扣款93,000元）；另因被告在施工中不慎遺失國

介公司所提供之自走車控制器，遭國介公司向原告求償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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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國介公司僱工施作部分之工程款已遭被告領取，應屬

不當得利，而工安罰款及自走車控制器遺失部分，則為因被

告債務不履行對原告所生之損害，均應由被告負責，爰依民

法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1,0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委請被告至國介公司施作系爭工程，並未簽

立承攬契約書，係約定報酬採實作實算，完成1個消防箱4,0

00元，配管部份，1米長150元，每半個月結算1次，由原告

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付款，兩造並無點工之約定。又被告施作

完成後，均會通知國介公司與原告之工程師三方至現場確認

完成單位與長度，再由原告向國介公司請款，被告並無溢領

工程款。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係約定實做實算，並無約定之

完工期限，被告能否請領工程款全依完成工作數量之計算，

被告從未承諾保證完成之數量或時間，自無所謂被告本應完

成而未完成之工作，況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國介公

司委請訴外人柱利公司、侑承公司、萬橋公司施工之費用及

對原告之工安罰款，與被告無關，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爰聲

明求為判決：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

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此種類型之不當得利，既因受

損人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故主張該

請求權成立之原告，應證明被告受領給付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事實，本質上固難以直接證明，

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然原告仍應先舉證被告受領訟爭給

付之事實（或為被告所不爭執），再由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原

因事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原告得就該特定原因之

存在加以反駁，並提出證據證明之，俾法院憑以判斷被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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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如該要件事實最終陷於真偽不

明，應將無法律上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

險歸諸原告，尚不能因此謂被告應就其受領給付之法律上原

因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係主張其已給付被告工程款計2,15

0,977元，然因被告逾期未施作，遭國介公司扣款，該部分

工程款係屬被告溢領而為不當得利云云，則依其主張，本件

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已受領工程

款、未施作而屬溢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618,010元？

　　原告固主張其已給付被告2,150,977元之工程款，而嗣後結

算時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屬被告原應施作之範圍云云，

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兩造間就報酬係屬實做實算，並無點

工之約定，而原告始終未提出歷次付款明細及計價內容，無

法證明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之金額與被告有關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國介公司就系爭工程分別以①185,000元：（柱

利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

②100,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111/09/02〜11109/

13消防箱配管。③4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000000

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④122,500元：（侑成請

款）扣點工：111.09.24-111.10.04消防箱配管修改。⑤1

18,010元：（萬橋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RF

消防配管及代購料。⑥50,000元：（柱利請款）簽辦單

（代購五金）：水系統五金另料。⑦56,000元：工安罰款

111.03.01〜111.07.31。⑧37,000元：工安罰款111.08-1

2月。⑨40,000元：小包遺失自走車控制器等項目，自應

給付原告之工程款扣款合計711,010元、40,000元（均未

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工程款明細表1紙為證（見審訴

卷第13頁），經核與國介公司函覆「歷次計量計價及付款

明細表」（見訴字卷第63頁）所載內容相符，且為被告所

未爭執，此部分先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已於111年6月請款404,529元，7月份請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934,950元，8月份向原告預支811,498元，合計共2,150,9

77元；其中404,529元除預扣10％保留款外，另扣除原告

代墊工資50,000元、被告施工損壞之賠償16,500元後，由

原告開立312,454元之發票；另8月份被告原請領611,498

元，再預支200,000元，故其共交付811,498元云云，並提

出請款明細、發票資料明細表、會算單、照片、兩造Line

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訴字卷第43頁、第129至137

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觀之上開原告所提請款明細

（見訴字卷第43頁）、會算明細（見訴字卷第131、133

頁），除於會算明細左下方（見訴字卷第133頁）記載「6

11,498元」部分經兩造在旁簽名外，其餘項目、金額均為

原告單方面書寫，並無其他付款憑證可佐，是否確為被告

請款之內容，及原告是否確已支付，均有可疑；又發票資

料明細表上雖列有934,950元、297,576元（均未稅）二筆

金額，然原告既尚未舉證6月份404,529元、及7月份934,9

50元之工程款項金額為真，則發票資料明細表上所載金額

之內容所指為何，亦屬不明，況發票日期與原告前開所述

之工程款金額亦不相符，尚難採信；至其所拍攝被告收款

之照片（見訴字卷第135頁）及Line對話截圖，至多僅能

證明被告曾在其面前清點款項，及被告承諾將開立810,00

0元之發票，然其承諾開立之發票金額是否即為原告所述8

月份工程款加計預支款共811,498元，亦未可知，且被告

係表明將分別開立810,000元及200,000元共2張發票，如

此合計高達1,010,000元，與原告所為計算亦不一致，自

均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本院就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工

程，已給付被告工程款2,150,977元，已難採信。

　　⒊原告復主張其遭業主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前開

①至⑥項目），均屬被告應施作之範圍，且被告已請款完

畢云云，並提出工程款明細表、工班明細表等件為證（見

審訴卷第13至25頁），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證人即國介

公司經理曾俊銘到庭證稱其為本件原告承攬工程之專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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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監工，國介公司與原告間是約定實做實算，每個月

會幫原告做一次計價，依現場實際施作數量與圖面作核對

來產出實際數量，每月20日計價，次月10日放款，原告向

國介公司承包之系爭工程，其中被告大概做了8、9成，其

餘1、2成由原告施作，國介公司每月計價時並不會確認實

際施作者為何人，只會確認完成的數量，其不知道兩造間

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亦不知道兩造為總價承攬或

實做實算，只知道原告有陸陸續續給被告錢，是否為請款

或款項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當初國介公司與原告有約好

完工之時間，但原告做不到，國介公司便請其他人來趕

工，分別是柱利公司、侑成公司及萬橋公司，支出的費用

就從給付給原告的款項中扣除，柱利、侑成、萬橋施作的

內容就是原告應該施作的範圍，所以在當月計價時會把款

項都算給原告，等於是先依照與原告的合約計價後，最後

再把柱利等廠商的費用從原告的款項扣回來，至於原告有

無與被告約定施工，其不清楚，也不清楚就上開扣款範

圍，被告有無向原告先行請款；國介公司知悉原告有將系

爭工程轉包給被告，期間為該年度3月至12月，前開扣款

是因現場確實有人力不足的情況，時間就如扣款明細所載

等語在卷（見訴字卷第150至151頁、第153至155頁），衡

以證人曾俊銘為業主國介公司人員，並負責監督系爭工

程，對系爭工程之施工及計價情形知之甚詳，且無偏頗任

一造之必要，所為證詞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原告始終未能

提出其給付予被告之工程款所含項目為何，參以證人曾俊

銘證稱其亦不知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等語，

實無從勾稽比對國介公司所扣款項，是否屬被告本應負責

施作之範圍，及原告就該部分是否已支付工程款予被告，

則原告主張其遭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為被告未依

約施作而溢領之款項，已難認有據。又原告就兩造間之工

程款稱「採點工制，實做實算」云云，此有原告之起訴狀

在卷可佐（見審訴卷第7頁），惟點工制係按每日進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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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數計價，實做實算則係按施作完成之工項計價，兩者

基礎並不相同，原告所述已屬矛盾，要難採憑；遑論卷內

並無任何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約定工期之事證，縱原告確

因現場人力不足，施工逾期而遭國介公司扣款，然此係屬

原告與國介公司間之承攬契約關係，本無從拘束被告，亦

難逕認被告即有未依兩造約定施工而應就上開扣款負責之

情事，原告主張被告就遭扣款之618,010元係屬不當得利

而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或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工安扣款93,000元、自走車控制器遺失40,000元？

　　⒈證人曾俊銘證稱上開編號⑦、⑧之工安罰款56,000元、3

7,000元就是111年3月1日至7月31日、8月至12月施工人員

違反工安事項，遭國介公司裁罰之扣款，罰款是累計的，

只要現場有人不符合工安規定，例如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

全帶，就會罰款，因為國介公司是針對原告，所以現場的

人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就是直接計算違規次數，現場基本

上都是被告在施工，當時有確認是被告的人；而編號⑨之

自走車控制器，是現場的高空作業車有一個控制器在施工

過程中一直找不到，國介公司有通知被告要找到，不然會

扣錢，但後來還是沒結果，因為契約是針對原告，所以從

原告款項中扣除，之所以會通知被告是因為東西是被告在

使用，現場人員彼此碰到面會講話，碰到被告就會先跟被

告說，當初國介公司有提供控制器給被告，被告沒有完全

歸還所交付的數量，現場有通知被告要歸還，否則會有扣

款問題，但國介公司與被告沒有合約關係，所以只會聯絡

原告賠償，價格的部分就是公定價大概都是3、4萬元

　　　（見訴字卷第151至153頁、第156頁），依證人上開證

述，編號⑦ 、⑧、⑨項目之工安違規、自走車控制器未

歸還之扣款，雖均係發生於被告施工之期間，然因國介公

司與被告間並無契約關係，故針對現場情形，僅得依與原

告間之承攬契約，不問實際違規或遺失控制器之人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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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告，均對原告扣款，即原告係本於其與國介公司間之

契約，對國介公司負給付罰款及賠償之責任，應屬明確。

　　⒉原告固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扣款云

云，然此部分款項係遭國介公司依約扣除，被告就此並無

獲得任何不法利益，自無不當得利之可言，原告此部分主

張，要無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對其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本件原告始終未舉證兩造間所

約定之施工內容及事項，則是否得逕以其與業主國介公司

間之約定，要求被告同受拘束，已非無疑；又證人曾俊銘

已證稱其係本於與原告之契約關係對原告扣款，不問現場

為原告或被告之人，縱違規情形及遺失控制器確與被告有

關，然被告應係依原告指示在現場施工，然原告就被告有

何可歸責之事由，致有民法第226、227條所定給付不能或

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均未為具體指明，則本院亦無從遽認

國介公司上開扣款項目，係因被告給付未依債之本旨而致

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其給付被告之工程款內容及計價方

式、被告是否有溢領工程款，及有何違反系爭契約之債務不

履行等節所為舉證，均有不足，無從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

實，故其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751,010元本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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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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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8號
原      告  蘇瑞宗即疌榮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張慶和即昇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代理人    廖威斯律師
上當事人間返還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間將自訴外人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介公司）承攬之消防工程中之配管安裝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轉包予被告施作，採點工制，實作實算，而被告進場施作後即陸續以缺錢為由，向原告預支工程款，總計已向原告請領新臺幣（下同）2,150,977元之工程款。惟被告每日實際進場施作之工人僅約6至8人，導致系爭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國介公司於111年10月份要求原告必須加派工人進場趕工，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被告竟仍同步承接別家廠商工程，致無法補足人力施作系爭工程，原告乃以被告嚴重遲延工程進度為由，解除與被告之承攬契約。迨系爭工程完工後，原告與國介公司結算時，遭國介公司就其自行僱工施作及工安罰款部分扣款計711,010元（僱工部分618,010元、工安扣款93,000元）；另因被告在施工中不慎遺失國介公司所提供之自走車控制器，遭國介公司向原告求償40,000元，國介公司僱工施作部分之工程款已遭被告領取，應屬不當得利，而工安罰款及自走車控制器遺失部分，則為因被告債務不履行對原告所生之損害，均應由被告負責，爰依民法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1,0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委請被告至國介公司施作系爭工程，並未簽立承攬契約書，係約定報酬採實作實算，完成1個消防箱4,000元，配管部份，1米長150元，每半個月結算1次，由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付款，兩造並無點工之約定。又被告施作完成後，均會通知國介公司與原告之工程師三方至現場確認完成單位與長度，再由原告向國介公司請款，被告並無溢領工程款。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係約定實做實算，並無約定之完工期限，被告能否請領工程款全依完成工作數量之計算，被告從未承諾保證完成之數量或時間，自無所謂被告本應完成而未完成之工作，況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國介公司委請訴外人柱利公司、侑承公司、萬橋公司施工之費用及對原告之工安罰款，與被告無關，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此種類型之不當得利，既因受損人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故主張該請求權成立之原告，應證明被告受領給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事實，本質上固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然原告仍應先舉證被告受領訟爭給付之事實（或為被告所不爭執），再由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原告得就該特定原因之存在加以反駁，並提出證據證明之，俾法院憑以判斷被告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如該要件事實最終陷於真偽不明，應將無法律上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歸諸原告，尚不能因此謂被告應就其受領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係主張其已給付被告工程款計2,150,977元，然因被告逾期未施作，遭國介公司扣款，該部分工程款係屬被告溢領而為不當得利云云，則依其主張，本件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已受領工程款、未施作而屬溢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618,010元？
　　原告固主張其已給付被告2,150,977元之工程款，而嗣後結算時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屬被告原應施作之範圍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兩造間就報酬係屬實做實算，並無點工之約定，而原告始終未提出歷次付款明細及計價內容，無法證明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之金額與被告有關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國介公司就系爭工程分別以①185,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②100,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111/09/02～11109/13消防箱配管。③4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④12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111.09.24-111.10.04消防箱配管修改。⑤118,010元：（萬橋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RF消防配管及代購料。⑥50,000元：（柱利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五金另料。⑦56,000元：工安罰款111.03.01～111.07.31。⑧37,000元：工安罰款111.08-12月。⑨40,000元：小包遺失自走車控制器等項目，自應給付原告之工程款扣款合計711,010元、40,000元（均未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工程款明細表1紙為證（見審訴卷第13頁），經核與國介公司函覆「歷次計量計價及付款明細表」（見訴字卷第63頁）所載內容相符，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此部分先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已於111年6月請款404,529元，7月份請款934,950元，8月份向原告預支811,498元，合計共2,150,977元；其中404,529元除預扣10％保留款外，另扣除原告代墊工資50,000元、被告施工損壞之賠償16,500元後，由原告開立312,454元之發票；另8月份被告原請領611,498元，再預支200,000元，故其共交付811,498元云云，並提出請款明細、發票資料明細表、會算單、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訴字卷第43頁、第129至1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觀之上開原告所提請款明細（見訴字卷第43頁）、會算明細（見訴字卷第131、133頁），除於會算明細左下方（見訴字卷第133頁）記載「611,498元」部分經兩造在旁簽名外，其餘項目、金額均為原告單方面書寫，並無其他付款憑證可佐，是否確為被告請款之內容，及原告是否確已支付，均有可疑；又發票資料明細表上雖列有934,950元、297,576元（均未稅）二筆金額，然原告既尚未舉證6月份404,529元、及7月份934,950元之工程款項金額為真，則發票資料明細表上所載金額之內容所指為何，亦屬不明，況發票日期與原告前開所述之工程款金額亦不相符，尚難採信；至其所拍攝被告收款之照片（見訴字卷第135頁）及Line對話截圖，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曾在其面前清點款項，及被告承諾將開立810,000元之發票，然其承諾開立之發票金額是否即為原告所述8月份工程款加計預支款共811,498元，亦未可知，且被告係表明將分別開立810,000元及200,000元共2張發票，如此合計高達1,010,000元，與原告所為計算亦不一致，自均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本院就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工程，已給付被告工程款2,150,977元，已難採信。
　　⒊原告復主張其遭業主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前開①至⑥項目），均屬被告應施作之範圍，且被告已請款完畢云云，並提出工程款明細表、工班明細表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至25頁），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證人即國介公司經理曾俊銘到庭證稱其為本件原告承攬工程之專案經理，是監工，國介公司與原告間是約定實做實算，每個月會幫原告做一次計價，依現場實際施作數量與圖面作核對來產出實際數量，每月20日計價，次月10日放款，原告向國介公司承包之系爭工程，其中被告大概做了8、9成，其餘1、2成由原告施作，國介公司每月計價時並不會確認實際施作者為何人，只會確認完成的數量，其不知道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亦不知道兩造為總價承攬或實做實算，只知道原告有陸陸續續給被告錢，是否為請款或款項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當初國介公司與原告有約好完工之時間，但原告做不到，國介公司便請其他人來趕工，分別是柱利公司、侑成公司及萬橋公司，支出的費用就從給付給原告的款項中扣除，柱利、侑成、萬橋施作的內容就是原告應該施作的範圍，所以在當月計價時會把款項都算給原告，等於是先依照與原告的合約計價後，最後再把柱利等廠商的費用從原告的款項扣回來，至於原告有無與被告約定施工，其不清楚，也不清楚就上開扣款範圍，被告有無向原告先行請款；國介公司知悉原告有將系爭工程轉包給被告，期間為該年度3月至12月，前開扣款是因現場確實有人力不足的情況，時間就如扣款明細所載等語在卷（見訴字卷第150至151頁、第153至155頁），衡以證人曾俊銘為業主國介公司人員，並負責監督系爭工程，對系爭工程之施工及計價情形知之甚詳，且無偏頗任一造之必要，所為證詞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其給付予被告之工程款所含項目為何，參以證人曾俊銘證稱其亦不知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等語，實無從勾稽比對國介公司所扣款項，是否屬被告本應負責施作之範圍，及原告就該部分是否已支付工程款予被告，則原告主張其遭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為被告未依約施作而溢領之款項，已難認有據。又原告就兩造間之工程款稱「採點工制，實做實算」云云，此有原告之起訴狀在卷可佐（見審訴卷第7頁），惟點工制係按每日進場施工人數計價，實做實算則係按施作完成之工項計價，兩者基礎並不相同，原告所述已屬矛盾，要難採憑；遑論卷內並無任何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約定工期之事證，縱原告確因現場人力不足，施工逾期而遭國介公司扣款，然此係屬原告與國介公司間之承攬契約關係，本無從拘束被告，亦難逕認被告即有未依兩造約定施工而應就上開扣款負責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就遭扣款之618,010元係屬不當得利而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或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工安扣款93,000元、自走車控制器遺失40,000元？
　　⒈證人曾俊銘證稱上開編號⑦、⑧之工安罰款56,000元、37,000元就是111年3月1日至7月31日、8月至12月施工人員違反工安事項，遭國介公司裁罰之扣款，罰款是累計的，只要現場有人不符合工安規定，例如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就會罰款，因為國介公司是針對原告，所以現場的人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就是直接計算違規次數，現場基本上都是被告在施工，當時有確認是被告的人；而編號⑨之自走車控制器，是現場的高空作業車有一個控制器在施工過程中一直找不到，國介公司有通知被告要找到，不然會扣錢，但後來還是沒結果，因為契約是針對原告，所以從原告款項中扣除，之所以會通知被告是因為東西是被告在使用，現場人員彼此碰到面會講話，碰到被告就會先跟被告說，當初國介公司有提供控制器給被告，被告沒有完全歸還所交付的數量，現場有通知被告要歸還，否則會有扣款問題，但國介公司與被告沒有合約關係，所以只會聯絡原告賠償，價格的部分就是公定價大概都是3、4萬元
　　　（見訴字卷第151至153頁、第156頁），依證人上開證述，編號⑦ 、⑧、⑨項目之工安違規、自走車控制器未歸還之扣款，雖均係發生於被告施工之期間，然因國介公司與被告間並無契約關係，故針對現場情形，僅得依與原告間之承攬契約，不問實際違規或遺失控制器之人為原告或被告，均對原告扣款，即原告係本於其與國介公司間之契約，對國介公司負給付罰款及賠償之責任，應屬明確。
　　⒉原告固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扣款云云，然此部分款項係遭國介公司依約扣除，被告就此並無獲得任何不法利益，自無不當得利之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對其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本件原告始終未舉證兩造間所約定之施工內容及事項，則是否得逕以其與業主國介公司間之約定，要求被告同受拘束，已非無疑；又證人曾俊銘已證稱其係本於與原告之契約關係對原告扣款，不問現場為原告或被告之人，縱違規情形及遺失控制器確與被告有關，然被告應係依原告指示在現場施工，然原告就被告有何可歸責之事由，致有民法第226、227條所定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均未為具體指明，則本院亦無從遽認國介公司上開扣款項目，係因被告給付未依債之本旨而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其給付被告之工程款內容及計價方式、被告是否有溢領工程款，及有何違反系爭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等節所為舉證，均有不足，無從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故其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51,010元本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8號
原      告  蘇瑞宗即疌榮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張慶和即昇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代理人    廖威斯律師
上當事人間返還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間將自訴外人國介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介公司）承攬之消防工程中之配管安裝等
    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轉包予被告施作，採點工制，實作實
    算，而被告進場施作後即陸續以缺錢為由，向原告預支工程
    款，總計已向原告請領新臺幣（下同）2,150,977元之工程
    款。惟被告每日實際進場施作之工人僅約6至8人，導致系爭
    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國介公司於111年10月份要求原告必須
    加派工人進場趕工，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被告竟仍同步承接
    別家廠商工程，致無法補足人力施作系爭工程，原告乃以被
    告嚴重遲延工程進度為由，解除與被告之承攬契約。迨系爭
    工程完工後，原告與國介公司結算時，遭國介公司就其自行
    僱工施作及工安罰款部分扣款計711,010元（僱工部分618,0
    10元、工安扣款93,000元）；另因被告在施工中不慎遺失國
    介公司所提供之自走車控制器，遭國介公司向原告求償40,0
    00元，國介公司僱工施作部分之工程款已遭被告領取，應屬
    不當得利，而工安罰款及自走車控制器遺失部分，則為因被
    告債務不履行對原告所生之損害，均應由被告負責，爰依民
    法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1,0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委請被告至國介公司施作系爭工程，並未簽
    立承攬契約書，係約定報酬採實作實算，完成1個消防箱4,0
    00元，配管部份，1米長150元，每半個月結算1次，由原告
    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付款，兩造並無點工之約定。又被告施作
    完成後，均會通知國介公司與原告之工程師三方至現場確認
    完成單位與長度，再由原告向國介公司請款，被告並無溢領
    工程款。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係約定實做實算，並無約定之
    完工期限，被告能否請領工程款全依完成工作數量之計算，
    被告從未承諾保證完成之數量或時間，自無所謂被告本應完
    成而未完成之工作，況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國介公
    司委請訴外人柱利公司、侑承公司、萬橋公司施工之費用及
    對原告之工安罰款，與被告無關，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爰聲
    明求為判決：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
    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此種類型之不當得利，既因受
    損人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故主張該
    請求權成立之原告，應證明被告受領給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事實，本質上固難以直接證明，僅
    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然原告仍應先舉證被告受領訟爭給付
    之事實（或為被告所不爭執），再由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原因
    事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原告得就該特定原因之存
    在加以反駁，並提出證據證明之，俾法院憑以判斷被告受利
    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如該要件事實最終陷於真偽不明，
    應將無法律上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歸
    諸原告，尚不能因此謂被告應就其受領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負
    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係主張其已給付被告工程款計2,150,97
    7元，然因被告逾期未施作，遭國介公司扣款，該部分工程
    款係屬被告溢領而為不當得利云云，則依其主張，本件應屬
    「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已受領工程款、
    未施作而屬溢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618,010元？
　　原告固主張其已給付被告2,150,977元之工程款，而嗣後結
    算時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屬被告原應施作之範圍云云，
    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兩造間就報酬係屬實做實算，並無點
    工之約定，而原告始終未提出歷次付款明細及計價內容，無
    法證明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之金額與被告有關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國介公司就系爭工程分別以①185,000元：（柱利
      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②10
      0,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111/09/02～11109/13消
      防箱配管。③4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
      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④12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
      工：111.09.24-111.10.04消防箱配管修改。⑤118,010元
      ：（萬橋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RF消防配管
      及代購料。⑥50,000元：（柱利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
      ）：水系統五金另料。⑦56,000元：工安罰款111.03.01～1
      11.07.31。⑧37,000元：工安罰款111.08-12月。⑨40,000
      元：小包遺失自走車控制器等項目，自應給付原告之工程
      款扣款合計711,010元、40,000元（均未稅）等情，業據
      原告提出工程款明細表1紙為證（見審訴卷第13頁），經
      核與國介公司函覆「歷次計量計價及付款明細表」（見訴
      字卷第63頁）所載內容相符，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此部分
      先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已於111年6月請款404,529元，7月份請款9
      34,950元，8月份向原告預支811,498元，合計共2,150,97
      7元；其中404,529元除預扣10％保留款外，另扣除原告代
      墊工資50,000元、被告施工損壞之賠償16,500元後，由原
      告開立312,454元之發票；另8月份被告原請領611,498元
      ，再預支200,000元，故其共交付811,498元云云，並提出
      請款明細、發票資料明細表、會算單、照片、兩造Line對
      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訴字卷第43頁、第129至137頁）
      ，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觀之上開原告所提請款明細（見訴
      字卷第43頁）、會算明細（見訴字卷第131、133頁），除
      於會算明細左下方（見訴字卷第133頁）記載「611,498元
      」部分經兩造在旁簽名外，其餘項目、金額均為原告單方
      面書寫，並無其他付款憑證可佐，是否確為被告請款之內
      容，及原告是否確已支付，均有可疑；又發票資料明細表
      上雖列有934,950元、297,576元（均未稅）二筆金額，然
      原告既尚未舉證6月份404,529元、及7月份934,950元之工
      程款項金額為真，則發票資料明細表上所載金額之內容所
      指為何，亦屬不明，況發票日期與原告前開所述之工程款
      金額亦不相符，尚難採信；至其所拍攝被告收款之照片（
      見訴字卷第135頁）及Line對話截圖，至多僅能證明被告
      曾在其面前清點款項，及被告承諾將開立810,000元之發
      票，然其承諾開立之發票金額是否即為原告所述8月份工
      程款加計預支款共811,498元，亦未可知，且被告係表明
      將分別開立810,000元及200,000元共2張發票，如此合計
      高達1,010,000元，與原告所為計算亦不一致，自均無法
      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本院就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工程，已
      給付被告工程款2,150,977元，已難採信。
　　⒊原告復主張其遭業主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前開①
      至⑥項目），均屬被告應施作之範圍，且被告已請款完畢
      云云，並提出工程款明細表、工班明細表等件為證（見審
      訴卷第13至25頁），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證人即國介公
      司經理曾俊銘到庭證稱其為本件原告承攬工程之專案經理
      ，是監工，國介公司與原告間是約定實做實算，每個月會
      幫原告做一次計價，依現場實際施作數量與圖面作核對來
      產出實際數量，每月20日計價，次月10日放款，原告向國
      介公司承包之系爭工程，其中被告大概做了8、9成，其餘
      1、2成由原告施作，國介公司每月計價時並不會確認實際
      施作者為何人，只會確認完成的數量，其不知道兩造間就
      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亦不知道兩造為總價承攬或實
      做實算，只知道原告有陸陸續續給被告錢，是否為請款或
      款項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當初國介公司與原告有約好完
      工之時間，但原告做不到，國介公司便請其他人來趕工，
      分別是柱利公司、侑成公司及萬橋公司，支出的費用就從
      給付給原告的款項中扣除，柱利、侑成、萬橋施作的內容
      就是原告應該施作的範圍，所以在當月計價時會把款項都
      算給原告，等於是先依照與原告的合約計價後，最後再把
      柱利等廠商的費用從原告的款項扣回來，至於原告有無與
      被告約定施工，其不清楚，也不清楚就上開扣款範圍，被
      告有無向原告先行請款；國介公司知悉原告有將系爭工程
      轉包給被告，期間為該年度3月至12月，前開扣款是因現
      場確實有人力不足的情況，時間就如扣款明細所載等語在
      卷（見訴字卷第150至151頁、第153至155頁），衡以證人
      曾俊銘為業主國介公司人員，並負責監督系爭工程，對系
      爭工程之施工及計價情形知之甚詳，且無偏頗任一造之必
      要，所為證詞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其給
      付予被告之工程款所含項目為何，參以證人曾俊銘證稱其
      亦不知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等語，實無從勾
      稽比對國介公司所扣款項，是否屬被告本應負責施作之範
      圍，及原告就該部分是否已支付工程款予被告，則原告主
      張其遭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為被告未依約施作而
      溢領之款項，已難認有據。又原告就兩造間之工程款稱「
      採點工制，實做實算」云云，此有原告之起訴狀在卷可佐
      （見審訴卷第7頁），惟點工制係按每日進場施工人數計
      價，實做實算則係按施作完成之工項計價，兩者基礎並不
      相同，原告所述已屬矛盾，要難採憑；遑論卷內並無任何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約定工期之事證，縱原告確因現場人
      力不足，施工逾期而遭國介公司扣款，然此係屬原告與國
      介公司間之承攬契約關係，本無從拘束被告，亦難逕認被
      告即有未依兩造約定施工而應就上開扣款負責之情事，原
      告主張被告就遭扣款之618,010元係屬不當得利而請求返
      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或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工安扣款93,000元、自走車控制器遺失40,000元？
　　⒈證人曾俊銘證稱上開編號⑦、⑧之工安罰款56,000元、37,00
      0元就是111年3月1日至7月31日、8月至12月施工人員違反
      工安事項，遭國介公司裁罰之扣款，罰款是累計的，只要
      現場有人不符合工安規定，例如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
      ，就會罰款，因為國介公司是針對原告，所以現場的人不
      管是原告或被告，就是直接計算違規次數，現場基本上都
      是被告在施工，當時有確認是被告的人；而編號⑨之自走
      車控制器，是現場的高空作業車有一個控制器在施工過程
      中一直找不到，國介公司有通知被告要找到，不然會扣錢
      ，但後來還是沒結果，因為契約是針對原告，所以從原告
      款項中扣除，之所以會通知被告是因為東西是被告在使用
      ，現場人員彼此碰到面會講話，碰到被告就會先跟被告說
      ，當初國介公司有提供控制器給被告，被告沒有完全歸還
      所交付的數量，現場有通知被告要歸還，否則會有扣款問
      題，但國介公司與被告沒有合約關係，所以只會聯絡原告
      賠償，價格的部分就是公定價大概都是3、4萬元
　　　（見訴字卷第151至153頁、第156頁），依證人上開證述
      ，編號⑦ 、⑧、⑨項目之工安違規、自走車控制器未歸還之
      扣款，雖均係發生於被告施工之期間，然因國介公司與被
      告間並無契約關係，故針對現場情形，僅得依與原告間之
      承攬契約，不問實際違規或遺失控制器之人為原告或被告
      ，均對原告扣款，即原告係本於其與國介公司間之契約，
      對國介公司負給付罰款及賠償之責任，應屬明確。
　　⒉原告固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扣款云
      云，然此部分款項係遭國介公司依約扣除，被告就此並無
      獲得任何不法利益，自無不當得利之可言，原告此部分主
      張，要無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對其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
      ，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本件原告始終未舉證兩造間所約
      定之施工內容及事項，則是否得逕以其與業主國介公司間
      之約定，要求被告同受拘束，已非無疑；又證人曾俊銘已
      證稱其係本於與原告之契約關係對原告扣款，不問現場為
      原告或被告之人，縱違規情形及遺失控制器確與被告有關
      ，然被告應係依原告指示在現場施工，然原告就被告有何
      可歸責之事由，致有民法第226、227條所定給付不能或不
      完全給付之情事，均未為具體指明，則本院亦無從遽認國
      介公司上開扣款項目，係因被告給付未依債之本旨而致原
      告受有損害，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其給付被告之工程款內容及計價方式
    、被告是否有溢領工程款，及有何違反系爭契約之債務不履
    行等節所為舉證，均有不足，無從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
    故其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5
    1,010元本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8號
原      告  蘇瑞宗即疌榮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張慶和即昇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代理人    廖威斯律師
上當事人間返還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間將自訴外人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介公司）承攬之消防工程中之配管安裝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轉包予被告施作，採點工制，實作實算，而被告進場施作後即陸續以缺錢為由，向原告預支工程款，總計已向原告請領新臺幣（下同）2,150,977元之工程款。惟被告每日實際進場施作之工人僅約6至8人，導致系爭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國介公司於111年10月份要求原告必須加派工人進場趕工，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被告竟仍同步承接別家廠商工程，致無法補足人力施作系爭工程，原告乃以被告嚴重遲延工程進度為由，解除與被告之承攬契約。迨系爭工程完工後，原告與國介公司結算時，遭國介公司就其自行僱工施作及工安罰款部分扣款計711,010元（僱工部分618,010元、工安扣款93,000元）；另因被告在施工中不慎遺失國介公司所提供之自走車控制器，遭國介公司向原告求償40,000元，國介公司僱工施作部分之工程款已遭被告領取，應屬不當得利，而工安罰款及自走車控制器遺失部分，則為因被告債務不履行對原告所生之損害，均應由被告負責，爰依民法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1,0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委請被告至國介公司施作系爭工程，並未簽立承攬契約書，係約定報酬採實作實算，完成1個消防箱4,000元，配管部份，1米長150元，每半個月結算1次，由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付款，兩造並無點工之約定。又被告施作完成後，均會通知國介公司與原告之工程師三方至現場確認完成單位與長度，再由原告向國介公司請款，被告並無溢領工程款。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係約定實做實算，並無約定之完工期限，被告能否請領工程款全依完成工作數量之計算，被告從未承諾保證完成之數量或時間，自無所謂被告本應完成而未完成之工作，況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國介公司委請訴外人柱利公司、侑承公司、萬橋公司施工之費用及對原告之工安罰款，與被告無關，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此種類型之不當得利，既因受損人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故主張該請求權成立之原告，應證明被告受領給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事實，本質上固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然原告仍應先舉證被告受領訟爭給付之事實（或為被告所不爭執），再由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原告得就該特定原因之存在加以反駁，並提出證據證明之，俾法院憑以判斷被告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如該要件事實最終陷於真偽不明，應將無法律上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歸諸原告，尚不能因此謂被告應就其受領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係主張其已給付被告工程款計2,150,977元，然因被告逾期未施作，遭國介公司扣款，該部分工程款係屬被告溢領而為不當得利云云，則依其主張，本件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已受領工程款、未施作而屬溢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618,010元？
　　原告固主張其已給付被告2,150,977元之工程款，而嗣後結算時遭國介公司扣款部分，係屬被告原應施作之範圍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兩造間就報酬係屬實做實算，並無點工之約定，而原告始終未提出歷次付款明細及計價內容，無法證明原告遭國介公司扣款之金額與被告有關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國介公司就系爭工程分別以①185,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②100,000元：（柱利請款）扣點工：111/09/02～11109/13消防箱配管。③4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0000000-0000000消防箱配置與配管。④122,500元：（侑成請款）扣點工：111.09.24-111.10.04消防箱配管修改。⑤118,010元：（萬橋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RF消防配管及代購料。⑥50,000元：（柱利請款）簽辦單（代購五金）：水系統五金另料。⑦56,000元：工安罰款111.03.01～111.07.31。⑧37,000元：工安罰款111.08-12月。⑨40,000元：小包遺失自走車控制器等項目，自應給付原告之工程款扣款合計711,010元、40,000元（均未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工程款明細表1紙為證（見審訴卷第13頁），經核與國介公司函覆「歷次計量計價及付款明細表」（見訴字卷第63頁）所載內容相符，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此部分先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已於111年6月請款404,529元，7月份請款934,950元，8月份向原告預支811,498元，合計共2,150,977元；其中404,529元除預扣10％保留款外，另扣除原告代墊工資50,000元、被告施工損壞之賠償16,500元後，由原告開立312,454元之發票；另8月份被告原請領611,498元，再預支200,000元，故其共交付811,498元云云，並提出請款明細、發票資料明細表、會算單、照片、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訴字卷第43頁、第129至137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觀之上開原告所提請款明細（見訴字卷第43頁）、會算明細（見訴字卷第131、133頁），除於會算明細左下方（見訴字卷第133頁）記載「611,498元」部分經兩造在旁簽名外，其餘項目、金額均為原告單方面書寫，並無其他付款憑證可佐，是否確為被告請款之內容，及原告是否確已支付，均有可疑；又發票資料明細表上雖列有934,950元、297,576元（均未稅）二筆金額，然原告既尚未舉證6月份404,529元、及7月份934,950元之工程款項金額為真，則發票資料明細表上所載金額之內容所指為何，亦屬不明，況發票日期與原告前開所述之工程款金額亦不相符，尚難採信；至其所拍攝被告收款之照片（見訴字卷第135頁）及Line對話截圖，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曾在其面前清點款項，及被告承諾將開立810,000元之發票，然其承諾開立之發票金額是否即為原告所述8月份工程款加計預支款共811,498元，亦未可知，且被告係表明將分別開立810,000元及200,000元共2張發票，如此合計高達1,010,000元，與原告所為計算亦不一致，自均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本院就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工程，已給付被告工程款2,150,977元，已難採信。
　　⒊原告復主張其遭業主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前開①至⑥項目），均屬被告應施作之範圍，且被告已請款完畢云云，並提出工程款明細表、工班明細表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至25頁），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證人即國介公司經理曾俊銘到庭證稱其為本件原告承攬工程之專案經理，是監工，國介公司與原告間是約定實做實算，每個月會幫原告做一次計價，依現場實際施作數量與圖面作核對來產出實際數量，每月20日計價，次月10日放款，原告向國介公司承包之系爭工程，其中被告大概做了8、9成，其餘1、2成由原告施作，國介公司每月計價時並不會確認實際施作者為何人，只會確認完成的數量，其不知道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亦不知道兩造為總價承攬或實做實算，只知道原告有陸陸續續給被告錢，是否為請款或款項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當初國介公司與原告有約好完工之時間，但原告做不到，國介公司便請其他人來趕工，分別是柱利公司、侑成公司及萬橋公司，支出的費用就從給付給原告的款項中扣除，柱利、侑成、萬橋施作的內容就是原告應該施作的範圍，所以在當月計價時會把款項都算給原告，等於是先依照與原告的合約計價後，最後再把柱利等廠商的費用從原告的款項扣回來，至於原告有無與被告約定施工，其不清楚，也不清楚就上開扣款範圍，被告有無向原告先行請款；國介公司知悉原告有將系爭工程轉包給被告，期間為該年度3月至12月，前開扣款是因現場確實有人力不足的情況，時間就如扣款明細所載等語在卷（見訴字卷第150至151頁、第153至155頁），衡以證人曾俊銘為業主國介公司人員，並負責監督系爭工程，對系爭工程之施工及計價情形知之甚詳，且無偏頗任一造之必要，所為證詞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其給付予被告之工程款所含項目為何，參以證人曾俊銘證稱其亦不知兩造間就施工項目如何約定及計價等語，實無從勾稽比對國介公司所扣款項，是否屬被告本應負責施作之範圍，及原告就該部分是否已支付工程款予被告，則原告主張其遭國介公司扣款之618,010元即為被告未依約施作而溢領之款項，已難認有據。又原告就兩造間之工程款稱「採點工制，實做實算」云云，此有原告之起訴狀在卷可佐（見審訴卷第7頁），惟點工制係按每日進場施工人數計價，實做實算則係按施作完成之工項計價，兩者基礎並不相同，原告所述已屬矛盾，要難採憑；遑論卷內並無任何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約定工期之事證，縱原告確因現場人力不足，施工逾期而遭國介公司扣款，然此係屬原告與國介公司間之承攬契約關係，本無從拘束被告，亦難逕認被告即有未依兩造約定施工而應就上開扣款負責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就遭扣款之618,010元係屬不當得利而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或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工安扣款93,000元、自走車控制器遺失40,000元？
　　⒈證人曾俊銘證稱上開編號⑦、⑧之工安罰款56,000元、37,000元就是111年3月1日至7月31日、8月至12月施工人員違反工安事項，遭國介公司裁罰之扣款，罰款是累計的，只要現場有人不符合工安規定，例如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就會罰款，因為國介公司是針對原告，所以現場的人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就是直接計算違規次數，現場基本上都是被告在施工，當時有確認是被告的人；而編號⑨之自走車控制器，是現場的高空作業車有一個控制器在施工過程中一直找不到，國介公司有通知被告要找到，不然會扣錢，但後來還是沒結果，因為契約是針對原告，所以從原告款項中扣除，之所以會通知被告是因為東西是被告在使用，現場人員彼此碰到面會講話，碰到被告就會先跟被告說，當初國介公司有提供控制器給被告，被告沒有完全歸還所交付的數量，現場有通知被告要歸還，否則會有扣款問題，但國介公司與被告沒有合約關係，所以只會聯絡原告賠償，價格的部分就是公定價大概都是3、4萬元
　　　（見訴字卷第151至153頁、第156頁），依證人上開證述，編號⑦ 、⑧、⑨項目之工安違規、自走車控制器未歸還之扣款，雖均係發生於被告施工之期間，然因國介公司與被告間並無契約關係，故針對現場情形，僅得依與原告間之承攬契約，不問實際違規或遺失控制器之人為原告或被告，均對原告扣款，即原告係本於其與國介公司間之契約，對國介公司負給付罰款及賠償之責任，應屬明確。
　　⒉原告固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扣款云云，然此部分款項係遭國介公司依約扣除，被告就此並無獲得任何不法利益，自無不當得利之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應對其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本件原告始終未舉證兩造間所約定之施工內容及事項，則是否得逕以其與業主國介公司間之約定，要求被告同受拘束，已非無疑；又證人曾俊銘已證稱其係本於與原告之契約關係對原告扣款，不問現場為原告或被告之人，縱違規情形及遺失控制器確與被告有關，然被告應係依原告指示在現場施工，然原告就被告有何可歸責之事由，致有民法第226、227條所定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均未為具體指明，則本院亦無從遽認國介公司上開扣款項目，係因被告給付未依債之本旨而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其給付被告之工程款內容及計價方式、被告是否有溢領工程款，及有何違反系爭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等節所為舉證，均有不足，無從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故其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51,010元本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